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

加拿大政府領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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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協定應自締約雙方通過外交途徑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的手續之日起第三十
一天生效。(註)

二、本協定經締約任何一方通過外交途徑書面通知可以終止。協定的終止自該通
知發出之日起六個月後生效。

下列簽署人秉各自政府授權，簽署本協定，以昭信守。

本協定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渥太華簽訂，一式兩份，每份都用中文、
英文和法文寫成，三種文本同等作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 加拿大政府代表
錢其琛 勞埃德．阿克斯沃西

E4732001年第 37期憲報第 5號特別副刊 S. S. NO. 5 TO GAZETTE NO. 37/2001

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已分別完成使本協定生效的手續。本協定於 1999年 3月
11日起正式生效。


